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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医大党文﹝2018﹞67 号

中共重庆医科大学委员会
关于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我身边的

共产党员”演讲比赛的通知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根据《重庆医科大学庆祝建党 97 周年系列活动方案》

（重医大党文﹝2018﹞43 号）的总体安排，现将“不忘初

心跟党走——我身边的共产党员”演讲比赛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目的

紧紧围绕“不忘初心跟党走”这一主题，通过“我”

来讲述身边党员的故事（可以是群众讲党员，也可以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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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讲其他党员），生动展示学校基层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助

推全员育人、实现岗位建功、砥砺奋斗成长等方面的风采，

用鲜活生动的学习工作生活事例，宣传弘扬身边共产党员

的典型，积极引导青年师生听党话、跟党走。

二、组织部门

组织部、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处）、校工会、校团

委、各二级党组织。

党委组织部负责活动总体安排和综合协调。

宣传部、校工会配合二级党组织负责教工选手的遴选

推荐。

学生工作部（处）、校团委配合二级党组织负责学生

选手的遴选推荐。

二级党组织负责本单位选手的遴选推荐，对选手所讲

述党员的事迹进行把关，指导选手演讲。

三、参赛对象

全校师生员工

四、赛程安排

比赛安排在 5 月中旬～6 月上旬举行。

（一）院级选拔赛

5 月 31 日前，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组织本

单位选拔赛，并按照选手推荐名额要求推荐选手参加校赛。

（二）学校复赛

复赛分教职工组、学生组进行，在学校党委组织部的

统一协调下，由校工会、学生工作部（处）和校团委分别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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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时间暂定在 6 月上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复赛将产生 10～15 名选手进入学校决赛。

（三）学校决赛

决赛时间暂定在 6 月上旬，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奖项设置

1．特等奖 1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2．一等奖 2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3. 二等奖 3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4. 三等奖 9 名，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

六、其他事项

（一）请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参赛。请在 6 月 1 日中午 12:00 前参赛选手推荐

表报送到党委组织部。如需背景音乐，请发送至组织部

1501537185@qq.com 邮箱。

（二）演讲时间不得超过 6 分钟，核心评分指标包括：

1.真：真人、真事、真情感。

2.深：理解深刻，观点正确，见解独到。

3.妙：以小见大，深入浅出，表现力、感染力好。

评分细则详见附件 3。

（三）评委由专家评委和大众评委组成。专家评委包

括学校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二级党组织书记代表。

大众评委包括：师生党团员代表、入党积极分子和团员骨

干组成。

（四）演讲比赛视频制作成慕课，择优作为党课、团

课学习内容或者党团员培训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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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尽事宜，将通过“二级党组织工作群”及时发布。

联系人：

附件：1. 选手推荐名额指导意见表

2. 参赛选手登记表

3. 评分细则

中共重庆医科大学委员会

2018 年 5 月 17 日

（组织部：甘甜 、洪子喻，电话：63721283;

校工会（教职工组）: 叶谦，电话: 68485196;

校团委（学生组）：刘伟 ， 电话：65712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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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选手推荐名额指导意见表

党组织名称 教职工选手 学生选手

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2 2

附属第二医院党委 2 1

附属儿童医院党委 2 1

附属口腔医院党委 1 1

附属永川医院党委 1 1

附属大学城医院党委 1 0

附属康复医院党委 1 0

附属第三医院（捷尔医院）党委 1 0

基础医学院党总支 1 3

公共卫生与管理学院党总支 1 2

检验医学院党总支 1 1

药学院党总支 1 1

中医药学院党总支 1 1

护理学院党总支 1 1

机关党总支 1 0

后勤党总支 1 0

离退休党总支 1 0

研究生院党总支 0 3

体育医学学院党总支 1 0

外国语学院直属党支部 或 1 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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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工程学院直属党支部 或 1 或 1

医学信息学院直属党支部 或 1 或 1

图书馆直属党支部 1 0

实验教学管理中心直属党支部 1 0

生命科学研究院直属党支部 1 0

思想政治教育学院直属党支部 1 0

合计人数 25～28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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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参赛选手登记表

姓名 性别

照

片

民族 年龄

所在二级

党组织
单位职务/

年级专业

演讲题目

所讲党员

简要事迹
(200 字以内)

联系电话
是否需要

背景音乐

基层党组织

推荐意见
党组织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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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分细则

一、评分标准（总分 100分）

（一）仪表形象（15 分）

1.着装整洁，大方得体；上下场致意，答谢。（5 分）

2.仪态端庄大方，举止自然、得体，体现朝气蓬勃的

精神风貌；动作适度。（10 分）

（二）演讲内容（50 分）

1.主题鲜明、深刻，观点正确，见解独到，符合主题

内容。（25 分）

2.内容充实、新颖，事例动人，贴近生活，富有鲜明

的时代感。（15 分）

3.行文流畅，用词精练，结构完整合理、层次分明，

详略得当。（10 分）

（三）语言艺术（35 分）

1.要求脱稿演讲，因不熟练，每停顿一次减 0.1 分。（5
分）

2.发音标准，声音洪亮，口齿清晰，语速适当，表达

流畅。（10 分）

3.节奏处理得当，演讲技巧运用自如。（10 分）

4.表现力、应变能力强，能活跃气氛，引起高潮。（10
分）

（四）时间

演讲时间为 6 分钟以内。超时在总分中减 0.5 分。

二、评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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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根据每部分评分结果，明确给出总分，然后去掉

一个最高分与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分为选手比赛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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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 2018 年 5 月 17 日印发


